
关于闽江学院 2021 年秋季研究生学位论文

开题工作开展的通知

2017 级研究生、2018 级研究生、2019 级研究生、2020 级研

究生：

2021 年秋季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对本

轮学位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2017-2020 级未开题的在读研究生、2017-2019 级已开

题拟更换题目的在读研究生。

二、主要工作进度安排

（1）2021 年 9 月 19 日 24:00 前，申请学位论文开题的

学生提交闽江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（包括电子

版和纸质版），未按时提交者视为自动放弃本轮开题申请，

若未按时开题，后续需补充提交延期毕业说明材料；

（2）开题报告会日期待定，具体时间以 9 月 19 日收到

的开题报告数量衡量。并另行通知。

（3）开题报告流程为：学生自述+评审提问。开题报告

答辩一般控制在 15 分钟/生。

（4）开题报告通过后一周内，请登录“研究生教务系

统”上传修订好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。未通过的学生请与导

师联系修改，并参加下一轮开题报告会。

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1）请认真阅读本次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工作的主要进

度安排，并尽早着手准备；并严格按照工作进度时间节点提

交材料。

（2）论文选题、开题、写作、初稿完成、修改、送审、

定稿等一系列过程，请学生积极与学术导师（导师组）做好

沟通，并对应保存学位论文导师指导记录。与学术导师沟通

过程如遇特殊情况，请及时反馈，研究生教育中心将予以帮

助协调。

（3）开题报告纸质版需双面打印，左侧双钉，一式三

份。并需要由导师亲笔签署相关意见。电子版请以“【开题

报告】学号+姓名+题目”的命名格式发至邮箱，word、PDF

均可。

（4）开题环节为盲评，请勿在开题报告或开题报告会

上出现导师信息。

（联系人：江灵，0591-83760649，jiangling@nbs.edu.cn）

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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